一、商务要求
	序号
	审查因素
	审查标准

	1
	响应函、首次报价一览表及签字盖章
	有法定代表人（单位负责人）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或加盖单位公章。由法定代表人（单位负责人） 签字的，应附法定代表人（单位负责人）身份证明，由代理人签字的，应附授权委托书，身份证明或授权委托书应符合第六章“响应文件格式”的规定。

	2
	联合体供应商
	提交符合磋商文件要求的联合体协议书，明确各方承担连带责任，并明确联合体牵头人（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）。

	3
	报价
	符合第二章“供应商须知”第17条规定

	4
	响应范围
	符合第二章“供应商须知”第3.1项规定

	5
	交货地点
	符合第二章“供应商须知”第3.3项规定

	6
	交货期
	符合第二章“供应商须知”第3.4项规定

	7
	质量标准
	符合第二章“供应商须知”第3.5项规定

	8
	质保期
	符合第二章“供应商须知”第3.6项规定

	9
	保证金
	符合第二章“供应商须知”第19.1项规定（本项目不要求）

	10
	附加条件
	响应文件中不得含有采购人不能接受的附加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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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GoBack]二、技术要求
★1、可基于现有NAS存储设备（华为OceanStor5510）扩容或提供独立带控制器存储设备。如提供独立带控制器存储设备要求配置≥2个控制器，控制器采用国产多核处理器，总核心数≥96核，CPU基频≥2.6GHz，提供产品厂商官网截图证明；同时需配置≥512GB缓存，配置≥8个10Gb 以太网接口（含光模块）。
2、硬盘规格：配置≥3*3.84TB NVMeSSD硬盘单元，≥40*16TB 7.2K NL_SAS硬盘单元，配置配套的硬盘框、接口模块及链接线缆。
3、电源：每个硬盘框要求配置≥2块800W冗余电源。
4、关键器件国产化，主机接口卡、磁盘框扩展接口卡、磁盘框级联芯片以及SSD盘控制芯片、BMC管理芯片均采用国产品牌产品。 
5、支持NAS功能，针对NAS功能，提供针对单个挂载点下，客户端和服务端之间建立多条链路，支持IO跨控、跨设备多链路负载均衡传输。周期性检测链路状态信息，支持链路故障IO快速切换，切换时间小于5秒，提供技术白皮书或其他证明。
＃6、对本次配置的磁盘，提供RAID5、RAID6和容忍三盘失效功能，提供实现方式说明及证明材料并加盖公章。
＃7、可提供高密快照功能，提供可视化管理界面截图恢复任意时间点快照，其他时间点快照不丢失。提供证明材料并加盖公章。
8、可提供异构存储虚拟化整合功能，进行统一的资源调配和管理，无需外加网关，异构虚拟化兼容市场主要存储设备厂家。
9、本次配置的磁盘支持数据冷热分级调度，可按需实现数据分层存储，兼容主流存储管理方案。
＃10、可实现双活文件系统在线扩容和缩容，容量修改在单端完成，对双活状态无任何影响，提供证明材料并加盖公章。
＃11、本次配置的磁盘支持文件系统只提供一个挂载点(共享点)，实现NFS全局统一命名空间访问存储。用户可以拥有自己的文件夹，也可以访问权限可达的文件夹，提供证明材料并加盖公章。
★12、提供5年原厂7*24小时维保服务，提供制造商针对此项目售后服务承诺函并加盖公章。

注：“★”项为本次磋商实质性要求和条件。“＃”项为本次采购重要指标要求。
